
附件

陆河县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表   表   号：01

制表单位：陆河县残疾人联合会

（201   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准机关：陆河县统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准文号：陆河统字{2004}06号

填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上  年  度  在  职  员  工  人  数

	在职人数
	其   中；残  疾  员  工  总  数

	
	合计
	重度残疾
	低视力
	肢体残疾
	听力言语
	智力残疾
	精神残疾
	其他

	
	
	盲 人
	一级残疾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填报单位确认

一、我单位         年度在职员工总数     人，其中残疾员工    人，已达到规定安排残疾人1.5%的比例。

二、我单位        年度在职员工总数     人，其中残疾员工     人，按规定安排残疾人1.5%的比例，少安排      人，我单位愿意按《广东省分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》及《陆河县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细则》的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经办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陆河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所审核意见

一、你单位       年度在职员工总数      人，其中残疾员工      人，已达到规定安排残疾人1.5%的比例。

二、你单位       年度在职员工总数       人，其中残疾员工      人，少安排       人，应缴保障金        元；        年度应缴保障金        元，已缴        元，欠缴       元，滞纳金       元，合计应缴         元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单位地址：

注：1、“填报单位名称”指有关部门批准使用（与公章一致）的单位详细名称。

2、“单位性质”指机关、事业、企业单位。企业分国有、集体、股份合作、联营、有限责任公司、私营、其他、港澳台商投资、外面投资。如属福利企业的请注明。

3、计算公式（1）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=上年度在职员工人数×1.5%。

（2）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=（按比例应安排残疾人数一在职残疾员工人数×上年度全县职工年平均×80%。

（3）滞纳金按《广东省分散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计算；未缴纳总金额×拖延天数×5%。

4、此表一式两联，第一联保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所，第二联填报单位自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